常州市新北区新华实验小学工会

第四届第一次教代会决议
各位代表：

今天，新华实验小学第四届第一次教职工代表大会隆重举行了。到会的全体代表认真倾听了三位同志作的工作报告，与会代表都能以高度的责任感、强烈的主人翁精神，对七个报告进行积极讨论、认真审议，一致通过以上报告，并形成了决议。

1.姚建法同志《2016新华实小梯队教师考核标准（讨论稿）》立足校情，突出对老师专业发展的支持与保障，让新华实小的梯队教师名副其实，不断发扬传、帮、带的能力水平，超越自我。代表们对于如何确立优秀标准需要再议。
2.曹亚凤同志《月考核（讨论稿）》给教师以明确的教育教学行为指向，具体的细则关注师德师风与行风建设，为绩效提供参考，提升学校整体办学水平。《专业技术岗位等级晋级评分表（讨论稿）》则充分体现了对教师教学年限的肯定与对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视，让教师在评审过程中具有更加明确的依据。

3.陈建锋同志《新华实验小学校优秀班主任评选（讨论稿）》、《新北区新华实验小学省市四好少年评选细则（讨论稿）》、《新华实验小学市优秀少先队员评选方案（讨论稿）》、《雷勃电气奖学金实施细则（讨论稿）》等评选细则的明确化，让全体师生在评选优秀师生时有具体的可操作性，公开、公平、公正，科学合理。

三位同志所作报告对进一步调动全体教职工的积极性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既立足当前，又着眼未来，并联系学校实际，使全体教职工明确了今后的工作目标和努力方向，为努力推进学校科学和谐发展进一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各位代表，大会要求全体教职工以主人翁的责任感、使命感，进一步发挥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全面贯彻落实本次大会确定的各项任务，继续更好地践行“享受幸福童年，创造美好人生”的办学理念。让我们认真落实教代会决议，增强学校的凝聚力，丰富学校的内涵，体现科学发展观中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核心思想，为新华实验小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常州市新北区新华实验小学第四届第一次教代会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三十日
